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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8768551]咨询意见函
北京保障房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街道商业用地于设定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Comment by 皓源 许: .
咨询对象：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街道商业用地，项目属于丰台区石榴庄街道，位于南三环和南四环之间，紧临石榴庄一街，距离南三环直线距离约1.6KM，距离南四环直线距离1.1KM，距离地铁5号线和10号线宋家庄站约300M。项目西至金茂府二期临时停车场，东至北京地铁宋家庄车辆段，北至政馨园三区，南至石榴庄一街。	Comment by 皓源 许: ？名称是否准确？
项目为公共交通用地，场干地净，已完成收储。总用地面积约3.22公顷(约为48.36亩)，周边住宅控高60M，公交场站控高22M，容积率1.6。咨询对象配套商业用房位于地上1层，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
咨询目的：为咨询委托人拟了解咨询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期日：本次咨询时点为2025年2月14日。
地价定义：
1. 土地用途设定：
根据委托方介绍，本次评估咨询对象用途为商业用地（其他商服用地），故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商业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2. 土地使用权类型：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故本次评估的是其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	Comment by 皓源 许: ？
3. 土地开发程度设定：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咨询对象所属北京市基准地价商业类四级地价区，该级别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内“场地平整”。
4. 土地使用权年限设定：
本次咨询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设定咨询对象于价值时点最高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40年。
5．容积率的设定： 
根据委托方介绍，本次咨询对象容积率为1.6。
6.地价定义	Comment by 皓源 许: .
本次咨询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咨询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设定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咨询期日2025年2月14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容积率为1.6），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用途为商业用地，商业用途法定最高使用年限为4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
咨询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5年2月14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为5441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Comment by 皓源 许: 前面加上政府两字
一、上述咨询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至咨询期日，咨询对象无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本次咨询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咨询规划限制条件：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初评结果。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价格由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最终确定，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为咨询委托人拟了解咨询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完成出让手续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可能形成的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提供参考依据。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未进行现场查勘，咨询对象宗地现状、权属情况等均以委托人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附：
1.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及其附件，其计算公式为：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2.测算过程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单价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商业）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16370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16370
	依据咨询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咨询对象用途
	商业
	土地级别
	四级
	区片编号
	IV-16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咨询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0

	B
	用途修正系数
	0.8
	用途类别
	其它商服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0398
	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5%
	剩余使用年限（n）
	40
	出让年限（N）
	40

	E
	楼层修正系数
	1.5019
	依据咨询对象楼层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商业类楼层修正系数表》确定

	F
	因素修正系数
	1.0641
	根据咨询对象设定条件、区域因素及个别因素

	G
	楼面熟地价（地上1层）
	21763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地上1层）
	5441
	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楼面熟地价×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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